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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7）浙 0782 民 初
8658号

官宗抄、金少华、陈
修争、陈章华：原告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义乌支行诉被
告官宗抄、金少华、陈修
争、陈章华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法
律文书，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令 状 式 裁 判 文 书 告 知
书。原告诉请：1、被告楼
长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199946.86 元，支付利息
9298.14 元 、 罚 息
7532.16、印花税 9.6 元元
（利息、罚息暂计算至
2017年4月26日止，以后
按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2、被
告金少华、陈修争、陈章
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
王丹萍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楼林明、方义伟
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
年2月6日9时00分第十
九 审 判 庭 公 开 进 行 审
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23 民 初
2951号

永康市天易臣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武义开发区高
阳装潢综合商店诉被告
永康市天易臣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
请求判令你：1、支付材料
款 26172 元整并按年利
率 6%计算自 2013 年 12
月12日起至起诉之日止
的资金占用利息5888元
（利息应当计算至付款之
日止）；2、承担本案诉讼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2018
年1月30日下午14时在
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
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3 民 初
3182号

徐昇：本院受理原告
钟慧群与被告徐昇离婚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
原、被告离婚；婚生子跟
随原告生活，由被告一次
性支付抚养费 10 万元；
双方无共同财产，共同债
务 5 万 元 双 方 对 半 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审判组
织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3 民 初
3513号

朱林哲、朱亦秋：本
院受理原告姚玉其诉被
告朱林哲、朱亦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原告请求判令：1、两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人 民 币 20 万 元 ，支 付
2017 年 11 月 1 日止的利
息 188000 元，并按月利
率2%支付该款项自2017
年 11 月 2 日到借款还清
之日止的利息；2、两被
告 承 担 本 案 的 诉 讼 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2018
年1月30日下午14时在
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3 民 初
3338号

纪继良：本院受理
原告徐苏娇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不能直接送达
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举证通知书、审判
组织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原告请求判令：
一、请求判令被告归还
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13 万元，并从起诉之日
起按照年利率 6%计算
利息直至借款本息全
部归还为止。二、请求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
全部诉讼费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院
定于 2018 年 2 月 6 日下
午 14 时在武义县人民
法院第九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请你按时
出庭，逾期不到庭，本
案将由本院依法缺席
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818号

吴彦栋、董梅、施
恩、韩旭、吴炳法：本院
受理原告彭兴安诉你们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
2 月 8 日 9 时 40 分在浦
江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7831号

张海瑛：本院受理
原告朱波与被告张海
瑛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 名 单 和 开 庭 传 票 。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本案由沈敏担任
审判长，与审判员杨珊
珊、人民陪审员黄颖松
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
年3月20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7557号

盛利光、石海萍：本
院受理原告何成红与被
告盛利光、石海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
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郭子教担任审判
长，与代理审判员项凯
丽、人民陪审员蒋约苟
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
年2月1日上午10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7772号

盛鑫钢：本院受理
张光青诉盛鑫钢、方松
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8 年 3 月 5 日
上午9点30分在本院第
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7718号

龚崇武、陈保利：本
院受理任胜诉龚崇武、陈
保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8年3月5日上午9
点0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162号

薛玲燕：本院受理原
告李景宝诉被告洪锤正、
薛玲燕确认合同无效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726 民初 21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7536号

黄笑旦：本院受理原
告浦江县天顺制线厂诉
被告黄笑旦之间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
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30 日内。本
案由章素诚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黄建华、周
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年2月12日上午9时
00 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890号

寿江地：本院受理原
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浦江支行诉被告寿江
地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
初 489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071号

陈密贞、朱圣颂：本
院受理原告郑根莲与被
告陈密贞、朱圣颂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726 民初 8071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
和30 日内。本案由周峰
松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
曹德强、人民陪审员黄颖
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
年 1 月 30 日上午 8：50 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7973号

张友富：本院受理原
告朱晓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726民初7973号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由张东明担
任审判长，审判员沈敏、
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8年2月
7日10：00在本院第十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929号

朱月青：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嘉毅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与被
告朱月青物权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4929号民事文书。判决：
确认浙江嘉毅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与被告朱月青
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签订
的预定嘉毅·望族一号一
期A17-1、A17-2室的《定
金合同》已解除；被告朱
月青于本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腾空位于浦江县嘉
毅·望族一号一期A17-1、
A17-2 室房屋。本案受
理费19400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朱月青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490号

于琛琛：本院受理原
告傅肇群诉被告于琛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726 民初 4490 号的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802民初990号

祝贺、毛春花：原告
舒燕华、杨洁诉你们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802民初99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解除原告
舒燕华、杨洁与被告祝贺
签订的装饰装修合同（包
括装饰补充合同）；二、被
告祝贺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5日内退还原告舒燕
华、杨洁装修款126191.23
元，赔偿原告舒燕华、杨
洁经济损失 10000 元，并
受理堆放在原告舒燕华、
杨洁房屋内的 27 包木地
板（每包 24 片，单片规格
为 910*84），均限于本判
决生效后 5 日内履行完
毕。三、驳回原告舒燕
华、杨洁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5583号

吴骞、余鹏超：本院
受理的原告徐龙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802 民初 5583 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如下：

一、被告吴骞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
还原告徐龙借款80000元
及利息（从2014年11月1
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
至借款实际归还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徐龙的
其他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5571号

毛伟军：本院受理的
原告黄华诉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 0802 民
初 5571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毛伟
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黄华借
款10000元。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5563号

程建民：本院受理的
原告郑佳基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 0802 民
初 5563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被告程建
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郑佳基
货款34523元。自公告之
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引 调
1661号

洪伟：本院受理的原告
季明耀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原告诉请：依法判令你支付
原告2014年9月-2015年
6月的建房工资22929元
整；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在第十六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825破8号
本院根据浙江龙游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0
月24 日裁定受理龙游华
盛石料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龙游华盛石料
有限公司股东邵晓华、刘
雪兰应于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浙
江青风律师事务所（通信
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
区三江东路2号利时卢森
堡 五 楼 ；联 系 电 话 ：
13587102398；联系人：胡
律师）移交公司财产、印
章、账簿、文书等资料。
龙游华盛石料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12
月1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
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 2017 年 12
月19日14时30分在本院
第八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7）浙 1081 民 初
2099号

陈祖真：本院受理原
告林荣辉诉你买卖合同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1081 民 初
2099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7920号

蒋浩、郭诚斌：本院受
理原告施海军与你们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们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1004 民 初
7920 号 之 一 民 事 裁 定
书。裁定准许原告施海军
撤诉。案件受理费 460
元，减半收取计23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880元，
由原告施海军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84 民 初
4859号

颜子卫：本院受理
原告永康市一特电子有
限公司与被告颜子卫、
李金伟、马玛丽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784民初
485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825破9号

本院根据浙江龙游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0
月24日裁定受理浙江卓
豪塑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浙江卓豪塑业
有限公司股东邵晓华、
刘雪兰应于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管理
人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
（通信地址：浙江省衢州
市柯城区西安路81号3
楼 ； 联 系 电 话 ：
13957006750；联 系 人 ：
徐律师）移交公司财产、
印章、账簿、文书等资
料。浙江卓豪塑业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
年12月15日前，向管理
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17年12
月26日9时00分在本院
第八审判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7980号

阮云芳、阮杏云：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阮云
芳、阮杏云为信用卡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合议庭成
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要求：判令被告阮
云芳立即偿还原告信用
卡 透 支 款 71488.02 元
（其中本金32873.22元，
截止 2017 年 8 月 1 日利
息 6038.5 元 、滞 纳 金
27428.26 元、其他费用
5148.03 元），及自 2017
年 7 月 2 日起至实际偿
还日止按月利率 2%计
算的利息、滞纳金；判令
被告阮杏云对阮云芳上
述款务负连带责任；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十五
日。本案定于2018年1
月 23 日上午 09 时 00 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2017 年
10月24日第3版和第10
版中缝刊登的杨海燕诉
傅 斌 一 案 ，案 号 应 为

“（2017）浙 0784 民 初
4394号”，落款法院应为

“永康市人民法院”，特
此更正。

本报于2017年10月
26日第2版于第15版中
间的法院公告栏中，刊登
的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
院（2017）浙0305民初942
号，开庭时间应为“2018
年2月9日”，特此更正。


